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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格局”:
一个理想类型的建构与阐释∗

周雪光

提要: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描述了中国社会的一种基础性

社会关系结构。 本文的目标是将“差序格局”提炼和建构为一个具有分析

力的理想类型,从自我中心、身份基础和亲疏有别等三个特征的整体性意义

上刻画和阐释一种特定的组织机制。 本文提出,差序格局植根于传统宗族

(家族)制度,泛化为拟家族制度的表现形式,为在中国社会中处理人际关

系和组织起来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 差序格局与其他中心概念(如科层

制、家产官僚制、家国主义等)既有鲜明对比又有密切关联,为社会组织方

式和制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概念工具。
关键词:差序格局　 组织机制　 文化资源　 家产制　 理想类型

一、引　 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
念(费孝通,2011)在学界引起广泛注意和讨论,发展出数量可观的文献。 许多

学者应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不同领域中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学者们围绕这一概

念进行了理论讨论,从解读澄清、批评修订、延伸推进到直言放弃,众说纷纭,莫
衷一是。 差序格局概念成为社会学领域中的关注热点,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一概

念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一概念的不同界定与解读以及随之而来

的不同意义解析,为社会学理论的讨论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差序格局概念得到广泛关注不无理由。 这一概念生动地捕捉到人们在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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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广泛应用的处理社会关系的行为取向。 中国社会关系和行为的研究文献

注意到了带有鲜明本土色彩的“关系”行为(Yang, 2002;翟学伟,2017;Bian,
2019);在历史上的官僚体制和当代政府行为中,非正式运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飞舟, 2016;周雪光, 2019a)。 非正式运作始终伴随于正式组织和正式制度

之侧,存在于不同组织、不同领域、不同社会活动中。 上述“关系”行为和非正式

运作大多带有差序格局的鲜明特点。 对于差序格局的理论开掘有助于加深认识

中国社会组织起来和实际运作的机制与过程。 这一观察是本文的研究起点。
本文提出,差序格局提供了一种特定的组织机制,是中国社会组织起来的重

要文化资源与动员工具之一。 一个社会的结构和文化提供了特定的组织资源

库,诱发出相应的组织方式;而这些组织方式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影响和强化

相应的文化观念的延续性和正当性(Stinchcombe, 1965; Swidler, 1986)。 差序

格局与其他组织方式(如契约制度、等级制度)对比鲜明,为比较制度研究提供

了重要参考。 这一概念以往更多地被应用于象征性比喻和一般性比附解释,因
此被注入了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意义和解读,这反而降低了其分析力度。

本文的目标是,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将“差序格局”建构为一个理想类型,
从自我中心、身份基础和亲疏有别三个特征出发,刻画和阐释一种特定的组织方

式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 本文的贡献在于提出三位一体整体性意义上的、
具有分析力的理想类型。 所谓“分析力”,是指提炼和界定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

与外延,使其具有具体可辩的内容特征,澄清差序格局与其他中心概念(如科层

制、家产官僚制、家国主义等)间的边界和关联,为经验研究和比较制度分析提

供一个有益的概念工具。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追溯差序格局的制度渊源,指
出这一组织方式植根于传统宗族(家族)制度,并在社会活动中泛化为拟家族制

度的表现形式,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持续再生产的社会土壤。
下文将依次讨论这些内容:首先,回顾文献中有关差序格局的解读和争论,

提炼差序格局作为理想类型的基本特征;其次,追溯差序格局概念在中国社会中

的根源和再生产过程;最后,讨论差序格局理想类型带来的研究思路和课题。

二、多重视角下的“差序格局”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费孝通先生就对“差序格局”概念进行了生动形象的

描述。 他提出,传统中国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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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被

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

不一定相同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

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
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2011:27 - 28)。

大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一概念及其背后的理念展开了深入讨论。 这

些讨论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是解读和澄清作者原意、这一概念的边界

条件及其模糊之处。 如许多学者注意到的那样,费孝通并没有对这一概念提出

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加以细致的学理讨论。 孙立平(2004: 248)认为,这是“一种

极有洞见和启发的思想,而不是一种严格的学术结论”。 翟学伟(2009:153)指
出,费孝通“对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其二是修订、延伸和推进这一概念的应用性。 这方面有多条线索(相关梳

理参见:张江华,2010;何朝银,2017;沈毅,2022),而就本文关注的议题来说,有
关“尊尊亲亲”维度的讨论尤为重要。 阎云翔(2006)指出,以往有关差序格局的

讨论更多地着眼于横向“差”,即社会关系中的“差异性对待”特征,而对其纵向

“序”的等级制度关注不够。 换言之,在儒家“亲亲、尊尊”的伦理秩序中,差序格

局更多地关注了“亲亲”的横向维度,而忽略了“尊尊”的垂直维度。 针对这一问

题,吴飞(2011)、周飞舟(2015)的研究工作从丧服制度着眼,进一步发掘了这一

制度的“亲亲、尊尊”间关系的立体性结构。 这一辨析工作对于提炼差序格局概

念很有意义,下文会进一步讨论。
其三是对这一概念的批评,甚至有学者直言其过时、应当被放弃。 陈建洪

(2023)比较了不同文化中的相关描述,并指出在其他文化中也可以找到与差序

格局的同心圈结构相类似的现象,且这些现象各有不同意义。 一些学者认为,差
序格局概念反映了费孝通针对特定社会现象的讨论,但时过境迁,它已不再具有

概念工具的意义。 例如,苏力(2017:90 - 91)提出:“差序化是每个人同他人交

往并想象其生活世界的自然倾向;但人类个体普遍分享的这一主观倾向并不足

以构成一种客观的社会格局;这个概念不具描述或概括历史中国,甚或乡土中国

社会格局的意义,并因此很难有作为社会学基本概念的学术潜能”。
从以上讨论可见,关于差序格局的解读和意义学者各有见解。 笔者同意文

献中的主流看法:差序格局所刻画的社会关系结构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

特性。 不过,差序格局的亲疏远近结构并不是中国社会或中国文化的独有特征

(周飞舟,2015;陈建洪,2023)。 比较一下费孝通对“差序格局”所作的水面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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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与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关于部落社会中“互惠与亲属居住区域”关系

的同心圆图(萨林斯,2019:237),就会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 换言之,费孝通描

述的差序格局刻画了社会交换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定形态。 如果说差序格局的

社会关系结构亦存在于其他历史文化中,那么它为什么在中国文化中坚持下来

了? 差序格局对于解读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
本文提出,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结构对于社会各个领域的运作和制度安排

仍然发生着深远影响,超越了传统社会与当代社会之别,提供了认识中国社会和

国家制度一个重要维度。 我在下文中将尝试建构“差序格局”这一理想类型,抽
象出其内在要素和内在机制,讨论其整体性意义。

三、作为理想类型的“差序格局”概念:理论建构与阐述

(一)理论建构与阐述路径

本文着眼于差序格局概念本身及其理论意义,提出一个内在逻辑统一、要素

明确的理想类型,用以刻画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结构和组织方式,旨在一方面与现

实社会现象建立联系以便推动理论开掘,另一方面又与其他类型的现象区别开

来,澄清它们间的关联,以利于比较分析。
首先说明一下本文着眼于理想类型建构与阐述的策略。 社会学家韦伯

(Max Weber)首先提出了“理想类型”(ideal type)作为社会学理论分析的概念工

具。 按韦伯的讨论,所谓的理想类型是,为了概念上的清晰明朗,针对一类社会

现象,按特定的视角,从混杂在各种现实中提炼出那些最为清晰、最为一致的特

征而建构起来的抽象概括(Weber,1978)。 换言之,理想类型提供了一种用来分

析和比较所观察到的某类社会现象的概念工具。
以“科层制”(bureaucracy)为例,韦伯在建构这一组织形式的理想类型时,提

炼出其不同于其他组织形式的基本特征:等级结构、文书制度和职业生涯(Weber,
1978)。 如此建构的科层制理想类型与建立在传统权威基础上的组织(家父长制)
或建立在卡里斯玛权威基础上的组织(领袖魅力形式)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可以

将其用于比较制度分析。 在当代社会,人们可以将科层制这一理想类型与松散关

联组织(Weick, 1976)或“列宁式政党组织”(Leninist party organization) (Selznick,
2014)等其他组织形式加以对比,进行比较分析。

费孝通在提出差序格局概念时将其与“团体格局”比较,对比和阐释它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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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同的组织方式与特点。 不难看出,他是在理想类型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

念的。 但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费孝通当时的学术兴趣和时事关怀影响了

他的思考与写作。 这些文字本身不是严格的学术写作,在表述上形象生动、通俗

易懂,并不追求严谨准确或理论界定与提炼。 费孝通在随后的写作中有方向各

异的延伸讨论,这在学界引起了不同解读。
基于此,本文建构这一理想类型的目的不在于针对费孝通原文或后来研究

者的各种解读进行意义辨析,而是按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思路,从费孝通刻画

的这类现象以及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中提炼出有关基本要素的抽象概括。 这一理

想类型旨在概括一个特定的社会组织类型,超越具体的历史阶段或特定的社会

背景,为比较制度分析提供一个概念工具。 例如,韦伯提出的卡理斯玛权威多与

早期氏族社会相关,但这一理想类型一旦抽象出来,则可以被用来认识当代社会

中的类似现象和制度安排。
下文分三步进行阐述讨论。 第一步,提炼出差序格局理想类型的基本特征。

第二步,通过与其他相关组织形式的对比和讨论来澄清这一理想类型的内涵与

外延。 第三步,讨论这一理想类型与其他中心概念之间的关联和区别,以便进一

步阐述其特定意义。

(二)作为理想类型的差序格局概念

基于以上思路,本文首先提出差序格局作为理想类型的定义如下:以自我为

中心、以差序身份为基础、以亲疏有别为特征的一种特定社会认知和组织方式。
具体来说,这一理想类型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自我中心。 如费孝通的“水纹波图”所示,差序格局中远近不一的社会

距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建构的。 这里的“自我”可以是个人或家庭。 自我中心

不是“自私”或“个人主义”的价值评判,而是指从自身出发来界定与他人的社会

距离,从而赋予其相应的社会意义,并引发相应的社会行动。 这些社会角色和距

离是由特定文化价值观(如儒学)塑造的。 例如,个人从父子关系引出“孝”、从
个人与宗族关系引出“亲”、从个人与朋友间关系产生“义”等社会关系和行为期

待。 这意味着自我中心特征蕴含了差序格局因人(家庭 /家族)而异的多中心意

义,与一统中心的社会结构形成对比。
二是身份基础。 差序格局建立在特定的“差序”身份基础之上,如血缘、婚

姻、宗族等,因此具有信号明晰、边界清楚、持续稳定的特点。 这一点与其他同质

聚类的身份基础(如职业、性别)区分开来,也与其他工具性社会网络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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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随着利益或功能变化而变动不居、持续调整,利益尽则朋党散。 而差序格局

建立在稳定的身份基础上,不断地强化或再生产出同一关系结构。
三是亲疏有别。 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结构的核心是自我与其他群体因其不

同的社会距离而产生松紧强弱远近不同的关系,从而导致差异性对待。 换言之,
自我在与其他个人或群体的互动中产生差异性对待是差序格局的鲜明特征。 这

一点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例如市场中的平等契约关系或组织中的等级权威

关系形成鲜明对比。
差序格局这一理想类型刻画了一种认知方式和一种组织方式,两者相互强

化:远近差序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认知引发了相应的组织方式和实践行动,而这些

行为活动又强化了这些认知倾向,塑造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意义理解。 例如,婚
姻为已有家族带来了新的社会关系,纳入了已有的差序格局,规定了相应的社会

距离。 同理,差序格局为朋友间关系赋予了兄弟义气的意义理解,提供了不同于

其他组织形式(如科层制)的组织机制。 我们可以把差序格局视为中国文化中

一种制度化的组织机制,即人们广为接受、合乎情理的行动逻辑。
以上讨论展示了差序格局这一理想类型的鲜明特点,即多样性(多中心)、

稳定性和差异性(差异性对待)。 经过如此建构后,差序格局成为一个内涵明

确、边界清晰和条件性清楚的理想类型,以及一个具有分析性的概念工具。 差序

格局的上述三个特征不是本文首先提出的,在既往文献中已有大量讨论。 本文

的一个贡献是将这三个特征从许多相关的属性中提炼出来,建构为三位一体的

理想类型,并强调这三个特征相互关联,缺一不可,需要从整体性意义上认识差

序格局所蕴含的社会关系结构。 对此,本文拟进一步讨论如下。
我们注意到,应用差序格局概念的许多研究工作强调“亲疏有别”的差异性

对待特点。 但是,差异性对待这一特点不足以区分差序格局与其他社会关系网

络。 在不同文化或组织里,各种网络中关系间的强弱之分以及由此引起的差异

性对待普遍存在,如朋友网络、合作网络、企业间关系网络,等等。 可以说,社会

网络中关系强度的现象正是差序有别的具体体现,具有一般性意义,并不是差序

格局的特定组织方式。
进一步来看,在差序格局概念中,如“水波纹”的比喻生动展示的那样,“亲

疏有别”的评判标准与“自我中心”不可分离。 所谓“亲疏有别”中的“亲”,正是

指从自我出发来解读“亲疏”距离。 如果人们在处理社会关系时不是以自我中

心来差异性对待,而是从同一价值判断和标准来进行差异性对待,那么后者则犹

如正式组织结构所规定的等级差别;如此,差序格局的意义就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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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自我为中心而来的亲疏有别也不是差序格局的特有属性,而是社会

关系的一般属性。 人们以自我为中心来建立各种经济关系、协作关系或学术合

作关系,这些网络都表现出各种强弱不一的社会关系。 例如,学者以自我为中心

建立的研究合作网络,其中的不同参与者因具体角色、投入程度不一而有差序之

分。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合作网络因研究题目、各方利益、各自贡献的变化而变

动不居,而不是像差序格局理想类型那样稳定不变。 换言之,“自我中心”与“亲
疏有别”这两个要素的结合仍然不足以构成差序格局这一理想类型。

这里引出了差序格局理想类型另一要素的重要性,即这些亲疏强弱关系是

建立在特定的身份基础上的,因此是稳定持久的。 也就是说,亲疏有别中的

“亲”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即稳定的血缘(或拟血缘)身份基础。 这一点区分了差

序格局与众多工具性关系网络。 具体而言,血缘身份基础(如宗族制)的稳定性

远超过功利性的网络结构:宗族制度的世代间社会关系具有信号明晰、边界清

楚、长期稳定的特点,而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网络关系随自我利益或其他需要而不

断变动。
需要强调的是,亲疏有别中的“亲”随社会建构而来,有待社会学分析。 依

韦伯之言,人们的社会行动建筑在社会关系的意义之网上。 任何社会行为都是

通过其特定文化观念而被赋予意义的,而人们则通过文化意义从事活动。 差序

格局正是提供了这样的文化价值基础,从而引发了不同的行为取向(周飞舟

2018)。 费孝通(2011:38)注意到,人们对同一行为的价值判断因其社会距离

不同而异:“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

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

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

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关于人们在不同场合听到“火灾”警报时的不同反应即是这样一个

例子:人们在电影院听到“火灾”警报时的做法常常是夺门而出,在家里听到警

报则是首先想到家人的安全(Granovetter, 1985)。 这里的不同行为不仅是因为

不同场景所致,更重要的是因为自我与他人有不同的社会距离,引起了不同的

意义解析和行动。
由此可见,差序格局作为一个理想类型,是建立在自我中心、身份基础、亲疏

有别这三个特征相互关联的整体性意义上的。 若将这三个特征区分开来,单独

的某一特征则不再具有以上讨论的差序格局理想类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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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差序格局的边界与外延

一旦定义清楚差序格局作为理想类型的基本要素,它与其他相关概念间的

边界和关联便变得更为清晰。 我们可以将其与其他身份群体类型进行对比讨

论,进一步认识这一理想类型的边界和外延。
这里的讨论先从差序格局与血缘、地缘、业缘间的关系说起。 血缘基础上的

氏族是人类最早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差序格局的原始起点。 随后演变而来

的宗族关系为差序格局提供了深厚基础,这一点在下文会进一步讨论。 费孝通

(2011:28)在讨论差序格局概念时提出,地缘关系也是这样的差序格局网络结

构。 这一观点与上文提炼的差序格局理想类型三位一体的整体性特征很是吻

合。 首先,地缘提供了差序格局的机制,即以自我中心来确认不同的社会距离

(例如,以自我为中心的“温州人”延伸至“浙江人”“中国人”等差序距离),从而

采取亲疏有别的差异性对待。 其次,地缘提供了一种稳定的身份基础,信号明

确、边界清楚,不为功利性需要而变动。 按差序格局的自我中心、身份基础、亲疏

有别这三个特征来看,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结构应当归入这一理想类型。
与血缘 /地缘相比,业缘提供了一种迥然不同的身份基础,产生了职业、行业

等身份基础上聚合的共同体。 业缘团体没有自我中心、亲疏有别这些特征和意

义,其成员具有同质性,即他们都有同样的职业特征(如医生、教师),他们之间

有同样的职业关系(同行关系)。 因此,业缘关系更具有均质性,而非呈现差序

格局的特征。 诸多其他身份基础上的群体类型,如同性群体、年龄同期群等都有

与业缘类似的群体结构,属于“聚类群体”理想类型,不具有自我中心、亲疏有别

的意义。 由此可见,不同的身份基础构造了不同内在结构的群体。
另外一些身份群体或理想类型具有差异性对待和身份基础上的稳定性,但

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例如,组织中的等级制度或特定文化中的种姓制度等社

会结构将人们安放在不同的等级位置上,不同群体的角色不同、地位不一。 不

过,这些安排设置不是以自我中心来规定的,而是一个社会中的整体性架构;对
于每一个身居其中的个人来说,这一位置结构的意义是相同的,将会引发出相应

的社会行为。 同理,法理基础上的权威地位对于其组织成员来说都具有相同的

意义。 相比之下,差序格局刻画的社会关系因人而异,以个人为中心,“像水的

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2011:28)。
明确差序格局理想类型的内涵要素有助于增强社会科学的分析力度。 例

如,徐勇(2020:7)在《关系中的国家:地域—血缘关系中的帝制国家》一书中提

出,中国(农村)社会“保留和残存着非常古老的宗族传统”,但“经过长期演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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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中国变迁为一个大规模的帝制国家,得以超越长期束缚自己的血缘关系,
形成一个主要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国家”。 徐勇笔下的“血缘基础上的共同体”
是指早期以王权为中心的宗法制度。 他讨论的地缘关系也是同一逻辑,即以皇

权为中心的郡县制度。 可见,徐勇笔下的血缘、地缘这些词汇及其描述的一统体

制组织方式与本文讨论的差序格局理想类型不属于同一类型。
以上讨论指出,差序格局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文化资源和组织机

制,有别于其他各种组织机制。 澄清这些概念背后的具体内容、建立理想类型对

于推动社会科学分析来说十分必要。 否则,将各种说法放在一起“乱炖”只会造

成概念的歧义误解,削弱其分析力,无益于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

(四)差序格局与家国主义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差序格局理想类型与其他理想类型或概念间的区别和关

联来进一步认识其特定意蕴,并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其背后的机制渊源。 在这

里,我们集中对比讨论差序格局与家国主义这两个中心概念。
“家国主义”强调从个人、家庭到国家、天下的“修齐治平”这一关联脉络,反

映了儒家的正统思想,也是历史上士大夫的理想追求。 家国主义可以进一步细

分为皇权的意识形态与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约束皇权的文化观念(邓小南,
2006;列文森, 2023)。 两者殊途同归:始于个人,都经由微观的“修齐”而通向宏

观的“治平”,其核心是取自上而下的视角,以皇权、国家 /天下为中心,将个人嵌

入在国家的整体结构之中。 换言之,家国主义折射出自上而下的一统结构,万溪

归源,一统于上。 如吕思勉(1985:373)所言,“天子之于诸侯,诸侯之于大夫,犹
大宗之于小宗也。 此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一以贯之也”。 尾形勇

(2010)追溯了“家”与“国”在历史上的应用和诠释,特别是“国”如何超越并支

配“家”的历史演变过程。 可以说,家国主义的话语建构正是中国文化力图解决

“家”“国”紧张而产生的。
在社会学文献中,一直有各种努力试图将差序格局与家国主义两者联系起

来。 费孝通(2011:29)提出“推己及人”,试图打通由自我中心出发而走向修齐

治平的理想途径:“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道。 《中庸》里把

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 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圈推出去的,
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 但家与国之间存在着无法忽略的紧张。 翟学

伟、吴飞、周飞舟在他们各自研究中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费孝通笔下的紧张,
并试图通过对这一概念的诠释和修订来解读和处理这些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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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讨论了差序格局与修齐治平之间的关系,提出“差序格局只可以表

达关系上的亲疏远近,但难以表现家国乃至天下之间的连续性关系”(翟学伟,
2009:157)。 在中国社会中,国家与天下观只是士大夫阶层所有,士绅阶级与农

民阶级间的流动需要有特定的通道,并不是畅通开放的。 他指出,“以这样的通

道观点来看,修齐治平的完整过程并不是面对所有人的,而是面对那些获得资格

或身份的人的”(翟学伟,2009:157)。 延续这一思路来看,差序格局与修齐治平

不是同一类别的现象,应该分属不同的理想类型。
吴飞(2011:118)试图寻找从亲亲到尊尊的通道:“按照亲亲原则,五服之外

的陌生人是和自己没关系的;不过,按照尊尊原则,君臣之间不仅不是最远的关

系,而且相当于对父亲的丧服规则……无论如何,家国天下并不是同心圆层层推

出的平面差序格局关系。 国家与臣民之间,是家族之外的另一种伦理关系。 从

丧服制度的角度看,对待天子相当于对待父亲,是丧服制度中最高一级的伦理关

系”。 然而,亲亲、尊尊间并不是同质关系,两者间如何调和仍然有待辨析。
周飞舟(2015:35 - 37)就此做了进一步推进,讨论了丧服制度中宗族内部

的“亲亲”与“尊尊”之间关系,强调宗族之外的“亲亲尊尊”维度建立在恩义之

上。 他提出,“亲亲尊尊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超出了宗族范围,亦适

用于亲属关系之外的社会和政治领域”(周飞舟,2015:35)。 这一点也体现在丧

服制度上,“施服者并非单纯为身份、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制服,而是对高于自己

且有‘恩义’的人制服,恩义越深,制服越重……所谓‘恩义’,是指君臣间因为共

事的关系而产生的恩情,臣为君制服是报答这种恩情,所以关系越密切,则服制

越重,没有直接的关系则不为之服” (周飞舟,2015:36)。 换言之,“按照儒家的

丧服理论,爵位之尊从根本上是源于父祖之尊的,父祖之尊因此而有绝对的重要

性”(周飞舟,2015:37)。 这一解释对于差序格局来说尤有意义,即丧服礼制关

于“尊尊”维度的容纳是延伸而不是替代了差序格局。 也就是说,君臣恩义也是

建立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之上的。 具体的君臣关系各有不同,那么尊尊关系也因

人而异。 这个解释一方面建立了“天下为家”可能的通道,另一方面也隐含了多

中心间紧张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讨论,笔者认为修齐治平和家国主义所体现的行为以及费孝通提出

的“推己及人”行为不是差序格局概念的逻辑延伸,而是建立在不同的行动逻辑之

上。 这两种行为类型需要不同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来阐释。 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国家理论视角(布尔迪厄,2023)来看,家国主义是象征资本垄断基础

上国家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历史长河中,家国主义经过千百年的象征话语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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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塑造了士大夫的思维世界,成为他们修齐治平的理想抱负。 这也反映在费孝通

的文字中。 一方面,他从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视角观察“社会事实”,提出差序格局

概念,走进社会世界。 另一方面,费孝通和他的同代人(如梁漱溟等)仍然追求士

大夫的理想,试图通过“推己及人”的努力,通过修齐治平来打通差序格局与家国

主义之间的通道。 不过,这一努力与本文关注的差序格局理想类型之间逻辑各异,
只能分道扬镳、渐行渐远,最后将差序格局概念搁置一边。

(五)理想类型间的结合:从理想类型到现实建构

社会组织形式各有不同,可以通过不同的理想类型和分析概念来刻画概括。
一旦提炼出差序格局理想类型,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讨论它与其他理想类型之间

的关系。 举例来说,韦伯笔下的三种支配形式(传统型、法理型、卡理斯玛型)是
理想类型,但历史上的具体组织可能混杂了各种理想类型的要素或成分。 在现

实社会中,差序格局作为理想类型,也可能与其他理想类型相互关联或交融,形
成不同类型的混合体。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不同概念和理想类型间的关系来进一

步阐述差序格局理想类型的意义。
例如,瞿同祖(2003:356)提出的“法律儒家化”即是法家的秩序理念与儒家

伦理体系两者的融合:“所谓法律儒家化表面上为明刑弼教,骨子里则为以礼入

法,怎样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的问题。 换一句话来说,也
就是怎样使同一性的法律成为有差异性的法律的问题”。 也就是说,儒家伦理

体系具有亲疏有别、差异性对待的特点,融入法律后就产生了按照儒家伦理差异

性对待的法律规则。 值得强调的是,法律儒家化是以官方儒教伦理为中心、自上

而下建构起来的,继而融入法律条文,而不是以(法官)个人自我为中心的。 正

因如此,儒家化法律可以由不同层次和位置上的官员加以实施,而没有自我中心

带来的差异性。 譬如,南宋时期有关“天理”的道德训诲影响了案例审讯,导致

了不同的判决结果(柳立言, 2013)。 但这里案例的不同判决来自对“天理”的
解读,而不是判官自我中心与当事人间的社会距离。

相比而言,周雪光(2019b)提出的“组织儒家化”概念指向另一类现象:官僚

体制中的官员嵌入一统的等级结构和文本制度中,但每个官员都带有以自我为

中心而形成的亲疏有别的圈子,这些圈子建立在特定的身份差序基础上,如亲

友、同门、同年,等等。 因此,组织儒家化是科层制与差序格局交织产生的一种混

合型制度。 这意味着,一方面,官员们身处科层制的规则约束之中;另一方面,他
们在处理公事时会按照与自我中心的社会距离来差异性对待,因此产生因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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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多中心倾向。
由此可见,法律儒家化与组织儒家化不是同一类型的组织现象。 具体而

言,法律儒家化体现为在儒家伦理基础上根据案件对象的身份来加以差异性

对待的审判标准,而不是基于行动者(法官)自我中心的多样性;与此相对的

是,组织儒家化体现了基于行动者(官员)自我中心而来的多样性。 前者强调

了一统垂直的权威关系,而后者折射出了平行层次上多中心的亲疏远近关系。
这两类不同现象都建立在儒学基础上,这是因儒学“既神圣又世俗”的“二元

礼”性质所致(商伟,2012)。
以上讨论指出了差序格局的条件性,即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中人们据以行

动的逻辑之一,而不是唯一的行动逻辑。 在历史过程中和具体社会场景下,其他

的行动逻辑可能会参与其中,并影响人们的具体选择和所作所为。 例如,士大夫

的官场行为和他们关于具体公事与人事关系的处理可能兼有家国主义情怀和差

序格局的行动逻辑。 在案件审判中,判官的差异性对待取向可能会影响到具体

判决,但这不是法律儒家化本身蕴含的意义,而是另有其他行动逻辑(如差序格

局)参与其中。 正是在这里,不同的理想类型和分析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梳理与

解析混杂其中的各种要素和行动逻辑,有助于识别和解读社会行动背后的不同

逻辑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提出更为深入贴切的意义解释。
差序格局作为一个理想类型,其基本特征经过理论建构后得到更为凝练明

晰的表达,但这不意味着它是静态的、不能应用于动态分析。 恰恰相反,它提供

了有力的分析工具来认识社会关系在不同时点和空间的变化及其背后机制作

用。 例如,周飞舟(2015:39)提出:“以父祖之尊为核心,外接爵位之尊,内统血

缘之亲,一方面使得宗族内部的亲亲关系中也充满了等级结构,另一方面使得政

治领域的尊尊关系中也布满了亲属关系的影响。 应该说,这是西周封建制度的

主要特点”。 这一描述捕捉到血缘之亲的宗族关系(理想类型)与等级之尊的政

治关系(理想类型)两者的结合。
从上述讨论来看,这两个理想类型指向了不同的行动逻辑,即自我中心的差

序格局(亲亲)与自上而下的君臣关系(尊尊)之间关系,也蕴含了两者间矛盾和

紧张。 历史上皇家内部内廷外戚之间多中心的错综关系和紧张为这两个理想类

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素材丰富的注脚,也提出了需要解释的问题:两者背后的

行动逻辑有怎样的矛盾紧张? 这些矛盾紧张是如何展现的? 是怎样(暂时)解
决的? 其后果是什么? 可见,边界清晰、内涵清晰的分析概念有助于提出好的问

题和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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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宗族制度到泛宗族制度:差序格局的渊源与再生产

差序格局作为一个理想类型具有一般性,不是中国社会或传统社会的独特

现象。 但差序格局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坚持下来了,这是因为它建立在深厚的中

国文化和制度土壤之中,其最为坚固的根基来自中国历史上的宗法关系。 这一

节拟进一步探究差序格局背后的社会渊源。

(一)一个比较视角:两种不同的家族制

历史学家顾立雅(H. G. Creel)指出,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与中国周朝分封

制相距两千年之遥,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在一个根本性方面迥然不同:欧洲

封建制下的人们没有出现共同祖先的大家族,或者家族基础上的绝对忠诚

(Creel,1964)。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家族在欧洲封建制下没有像在中国那样发

展起来。 人类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写道:“与其他已知历史文明形

态相比,产生于基督教文明的当代西方社会根基与家庭的关系最为疏远。 与此

相对的是,家庭在中国文明中占据核心地位”(Bellah, 1970:8)。 人类学和社会

学研究注意到,父权制度在中世纪欧洲和中华帝国虽均存在,但有不同内容。 中

世纪后的欧洲社会组织形式,包括西欧封建制更多地带有“契约性”特点。 欧洲

的家族制来自更为古老的文明史过程,特别是源于基督教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

等的观念和随之而来的契约性关系(Bellah, 1970)。
在欧洲与中国历史上,家族制有不同的演化轨迹。 在这方面,社会学家汉密

尔顿(Gary Hamilton)的讨论尤有启发(Hamilton, 1984, 1990)。 他提出,虽然欧

洲与中国都曾有过家族制主导的历史过程,但它们经历的是两种不同的家族制。
两者间的差别不在于父亲是否拥有权力,而在于他们如何使用权力。 欧洲家族

制建立在罗马法基础上,也受到基督教中“父权”隐喻的塑造,从权力者角度强

调父权的主动性和法律权威,着眼于规定权力应用的范围。 这一取向推动了契

约和法律的制度化,以便明晰权力边界范围,如确认家族成员身份和继承权。 在

汉密尔顿看来,中国的家族制也是不断发展的,但走上了与欧洲不同的演变轨

迹。 他认为,宋明新儒教强调“孝顺”、服从,强化父权,从接受者角度出发,推动

了特定人际角色关系的制度化,由此发展出一整套社会角色制度,并演变为更为

普遍的行为方式。 这一角色制度经过自上而下的规范化,强化了社会角色的责

任与义务,在明清两个朝代推动了泛家族制在不同领域的扩散以及权力与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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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化,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范式。
汉密尔顿关于中国父权演变的描述只是丰富庞大的史学文献之一瞥,他的

主要贡献是提供了一个比较视角。 借助这一视角,我们观察到家族制在欧洲和

中国遭遇的不同历史命运。 在欧洲社会中,家族受到宗教和国家权力的双重抑

制,随着后者的加强,父权逐渐减弱,家族制根基不断削弱和动摇,让位于国家权

力。 韦伯认为,摆脱家族制,走向科层制是欧洲理性化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Weber,1978)。
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宗族制度孕育出了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结

构,提供了特定的组织资源。 有关家族制的研究繁多,涉及家族制的多样性、持
续性和历史演变性(刘志伟, 1997;科大卫, 2009)。 郑振满(2009)的研究进一

步发掘了家族制度的历史演变,特别是家族与国家关系。 他指出,宋以来发展起

来的民间家族制度在历史长河中血缘基础不断减弱,而其政治功能不断加强,与
国家制度相辅相成,提供了二元的法律制度,即国家法律与宗族法规。

(二)宗族(家族)制与差序格局

宗法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基于血缘关系建构的政治统制 (严耕望,
2013)。 它起源于西周王室与诸侯分封制度,“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

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王国维, 2009:303)。
宗法制度进一步塑造了大宗小宗血缘关系逐层而来的结构关系:大宗为“百世

不迁之宗”,而小宗为“五世则迁之宗”;由此形成的以大宗为首,小宗依附的家族

体系,“虽百世而其摶结不散。 此宗法之组织,所以为大而且久也”(吕思勉, 1985:
371 -372)。

在制度演变史上,我们看到自上而下建构国家观念的持续努力。 邢义田

(2011:5)提出:从周代封建制到春秋转型过程中,新兴封国之君一方面将各种

权力向上集中,另一方面为了打击贵族而将其享有的特权下沉及平民,“使得封

建制在新的形式下,得以扩大、延伸和转化”。 例如,制度经典上的丧礼五服制

和《孝经》使得“自天子以至庶人有了共守的礼制准则。 《孝经》从‘天子之孝’
讲到‘庶人之孝’,孝成了上下一体的道德核心”(邢义田,2011:7)。

在历史过程中,这一制度向下延伸至贵族、大夫以及民间,推动了宗族组织

形式的兴起和扩散。 宗族制度成为中国文化的鲜明特征。 钱杭(2009:14 - 15)
指出:“世界其他民族历史上也曾经存在过号称‘宗族’的组织,但内部都没有发

展出严格而系统的宗亲、姻亲范畴,更没有在父系单系世系框架内发展出一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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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族制度那样完整严密的直、旁系规则……中国宗族对直、旁系进一步作出

的‘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的上、下、旁边界划分,更是国际民

族志报道中闻所未闻、绝无仅有的奇观。 中国宗族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实在的祭

祀和生活共同体,与‘以三为五、以五为九’的直系规则和‘五世迁宗’的旁系规

则之间存在互为约束的机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丧服制度的“本宗九族五

服图”中以个人位置为中心,层层外推,亲疏有别。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宗族制

度—丧服制度—差序格局之间的内在关联(吴飞,2011;周飞舟,2015)。 如吴飞

(2011:116)所言,“差序格局的解释力之所以如此之强,就是因为它抓住了丧服

制度亲疏有别的根本原则”。
可以说,宗族—丧服—差序制度展示出一种特定社会组织形式及其一系列

鲜明特征,这里列举如下。 首先,宗族制度的核心是差序格局,集中体现在《礼
记》的这一规则:“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 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

世则迁之宗。 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
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刘沅,2016:260)。 在这里,一方面,“百世不迁”
之尊,共享祖先;另一方面,“五世则迁”之亲,则随世代替代而依次离散。 宗族

制度与宗法制度的相连:无论是狭义的“大宗小宗之法”,还是广义的“宗子之

法”,其核心是确认与先祖远近不同的世系距离(钱杭,2009)。 丧服五服图最为

集中地展现了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建构。 宗族以父系世代为特点,是同一祖先

的世系群。 宗族与血缘相关,但血缘不是唯一基础,婚姻关系也融入其中,为宗

族的外推和类比提供了基础。
其次,宗族制具有鲜明的边界构筑能力,体现在对内凝聚力和对外排斥力这

一双向作用上。 与此同时,差序结构的特有性质是,处于不同结构位置的群体间

具有交融、重叠和不同差序距离的千丝万缕的关联,而不是边界泾渭分明的各个

离散群体。 丧服制度以自我为中心来计算社会距离,“五世迁宗”,通过“上杀、
下杀、旁杀”的边界划分,使不同世代、宗族间彼此重叠、渐次离散而去,形成一

个个松紧不一的共同体,此间蕴含了多中心且相互关联的内生性机制。 例如,周
锡瑞笔下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中记载了清代一个官宦家族随子

女婚姻各立家庭而逐渐分离的情形,如家长叶坤厚的诗中描述的那样:“兄弟本

同胞,生小常随肩。 嗜欲日以开,友爱情变迁。 各自立门户,争竞生宅田。 久之

如路人,痛痒不相联。 一脉分水流,岂再归原泉”(周锡瑞,2014:33)。
最后,在差序格局中,不是个体间交换关系决定网络结构,而是血缘或文化

角色的社会系统决定了人际交换关系。 正因如此,宗族制度在帝制中国长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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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且不断在与皇权包括科举制的互动中获得生命力。 近代中国大门打开以

来,家族制成为中西比较的关注点之一,学者们对此褒贬不一,但其重要性则无

大争议。 梁漱溟比较了西方人的“集团”与中国人的“家”,指出后者的突出特点

为“伦理社会则其间关系准乎情理而定”(梁漱溟,2011:112)。 他引用日本稻叶

君山之言:“保护中国民族的唯一障壁,是其家族制度” (梁漱溟,2011:39)。 其

他文化进入中国后,也随之与家族文化结合,例如佛教或基督教与家族文化结

合。 梁启超关于中国“有族民而无市民,有族自治乡自治而无都市自治”的感

叹,的确捕捉到了中西社会组织形式的根本性差异(参见梁漱溟,2011:70)。
以上讨论指出了差序格局与中国宗族 /家族制度的内在关联,即它植根于中

国文化中的宗族组织形制度。 虽然宗族形式在历史长河中多有流变(徐扬杰,
2012;郑振满,2009),但其基本形式建立在深厚的文化根基之上,在日常生活实

践中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三)“差序格局”再生产:拟家族制作为中国社会的组织机制

宗族史学者提醒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关系及其政治文化

基础自东周以来已不复存在(钱杭,2009)。 但是,作为家族制基础的血缘关系

是通过不断的社会建构而产生意义的。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家族制的意义在于,它通过“拟家族化”的类比机制扩

散为差序格局这一特定组织方式,延伸到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塑造了中国伦理社

会的特征。 差序格局理想类型贴切地概括了这一维度的儒家思想世界和社会世

界。 生活在宗族社会中的人们将这种组织方式视为生活常识,使用这些经验和

常识来处理社会关系、具体事务,包括新的组织活动。 因此,家族式的组织方式

提供了社会中的组织资源和机制。
类比机制是制度在社会中不同领域间传播和渗透的一个主要机制。 人类学

家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指出,人们将一个领域中习以为常而“自然化”的社

会关系或角色关系移植到另外一个领域中来构建新的关系,从而为后者提供了

“自然化”的正当性基础(Douglas,1986)。 例如,人们用家庭中的父子关系来比

拟师生关系,为后者的特定关系提供了正当性(“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以家庭

中的男女分工来比拟不同职业分工,从而将相应的等级关系延伸到新的领域中。
泛家族制提供了社会世界的想象,据以理解和建立相互关系的“意义之网”,使
得人们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对各种角色关系赋予意义,并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

及与他人的关系,由此塑造了他们的相应角色和行为规范。 阎步克(20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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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亲缘比拟(类比)机制在政治领域中的意义:“中国古代的

所谓‘亲亲’,是相当‘泛化’的,它并不仅仅限于真实的亲缘关系。 君主们与国

人的同族姻亲关系在事实上的疏远,并不妨碍其在政治文化观念中的浓厚存留。
‘亲亲’关系的‘泛化’还体现在作为社会基石的社区共同体中……原始氏族纽

带遗留下来的深厚骨肉同胞关系,‘泛化’到了各种情境、各种社会角色之间,并
由此而形成了整合社会的强大力量”。

这一文化制度通过各种形式延续下去,甚至沉淀为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
例如,行会、同乡会、地方社团等民间组织都带有浓郁的家族制色彩(郑振满,
2009)。 与通常网络中个体间关系不同,在差序架构基础上的网络中,各种社会

角色生存在一个整体中,引发多层次多维度的相互关联和制约,以及由此产生的

伦理道德和角色规范。 社会学家肖瑛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发掘了“家”在中国

文化和社会制度中的意义,并指出“‘家’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种总体性的和‘根基

性的隐喻’”(肖瑛,2020:191),可谓一语中的。
笔者另举两例来说明差序格局理想类型的“类比”机制和在不同领域中的

扩散过程。 例一,我们从孔飞力(2016)的“中国移民”研究中可见类似拟家制的

组织机制。 移民从原有文化环境来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这提供了一个极好的

观察其如何组织起来的自然实验情境。 孔飞力注意到,当中国移民去海外的新

社会环境求生存时,他们需要通过一种文化机制组织起来,这时中国家族的空间

和时间关系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机制。 在移民群体中,极少有整个家族移民迁徙

的,他们多以“同姓”重建亲缘组织。 “亲缘群体”提供了相应的文化模版,同姓、
同地等宗亲或拟家族的联谊文化为海外移民提供了组织资源。 有意思的是,方
言一方面反映了地缘差异,导致破碎感出现,另一方面又提供了地域基础上的差

序组织机制。
例二,经济史学家格里弗(Avner Greif)和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从比较

制度角度分析讨论了不同文化中的企业组织形式,特别对比了中国的家族制企

业与欧洲的股份制组织形式(Greif & Tabellini, 2017)。 他们提出,企业组织需

要面对降低风险和动员资源的挑战。 在中国社会,家族制度提供了应对这些挑

战相应的组织制度,即(泛)家族关系中的信任和资源(金融、人力、信息)动员机

制。 在欧洲,衰落的家族不能提供如此组织制度,而需要通过法律环境来解决风

险和资源困难,进而促成了股份公司这一新型组织形式的产生。 在不同社会文

化背景下,家族制与股份制这两种组织形式提供了不同的内在凝聚力和外在延

伸能力,从而进一步影响了随后社会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演变。 张泰苏与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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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D. Morley)的新近研究也提出,晚清国家法律制度缺失,宗族制度为企业

和经济活动提供了主要的组织形式,也因此约束了经济活动的发展空间(Zhang
& Morley, 2023)。

简言之,宗族制度为差序格局这一组织形式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家族基础上

的差序格局通过类比机制向其他领域延伸,而泛化的拟家族制反过来又强化了

差序格局的文化意识和组织功能。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各种组织活动、形式和

场合的背后,都或明晰或隐约地显露出差序格局的运作踪迹和色彩。

五、结论与延伸讨论

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组织起来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之一,在社会学

文献中得到广泛关注。 本文将差序格局提炼建构为一个具有分析力的理想类

型,强调其自我中心、身份基础与亲疏有别的三个特征。 差序格局的上述三个特

征不是本文首先提出的。 本文的贡献是将这三个特征从许多相关的属性中提炼

出来,建构一个三位一体的理想类型,讨论其整体性意义,澄清它与其他理想类

型间的边界和关系,追溯其制度渊源和扩散过程。
从日常生活观察,到归纳提炼为理论概念,再到建构理想类型,关于差序格

局的研究活动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社会学的持续探索和发展。 本研究不是形

式上的理论练习,而是具有实质性意义,即将差序格局概念建构为一个有力的理

论分析工具:(1)以其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区别于其他形似质异的关系结构,从而

增强其分析力度;(2)将这一特定的组织方式与其他组织形态(如等级制、法理

制、家产制)对比映照,推动比较制度研究;(3)澄清理论概念,追溯差序格局背

后的文化制度根基,并认识其通过拟家族制类比机制扩散到不同领域的意义。
差序格局理想类型为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和内生性紧张与动力提

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问题。 例如,梁漱溟、晏阳初等老一代社会学家从国家

建设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多有批评和建设性意见,这些讨论可以从差序格局社

会结构的角度重新审视。 有关传统中国官僚体制的研究工作大多集中于正式制

度和家国主义叙事,将自我中心的差序格局和非正式制度视为与科层制相悖的

弊病,但没有认真探究其内生性机制。 韦伯(2004)提出,传统中国是家产官僚

制的典型例子,特别强调了自上而下的家国主义构建。 本文的讨论提出了另外

一个组织机制,即社会关系中的差序格局行动逻辑。 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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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的组织机制之一,随士大夫进入官僚体制中,成为一个非正式但又重要的

制度要素,与自上而下的家产制、基于抽象原则的科层制等制度安排共存,塑造

了中国官僚制的一系列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家国主义与差序格局长期共生并

存,这反映在皇权、科层制与民间家族制间的互动中,也诱发了一系列紧张冲突。
在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共存也为中国官僚制的制度安排带来了一系列

鲜明特征。 例如,官僚人事制度中的“回避”制度、连坐制度等背后都显露出差

序格局的制度逻辑。 差序格局理想类型凸显了文化和组织资源的多中心性,指
向不同群体间离散圈子的基础。 这些因素与长期存在的一统体制是怎样的关

系? 这一问题有待探究。
差序格局理想类型刻画了一种特定组织形式和相应的文化资源,与其他组

织方式相互作用,对理解当代中国具有现实意义。 例如,许多学者指出了国家—
社会关系两分法的简单化缺陷。 若要深入探讨两者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
互转化,则需要有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问题和合适的分析概念。 差序格局理

想类型为我们认识解读这些现象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向。 以地方官员

为例,他们一方面是国家制度担当者,代中央政府执政和落实政策;另一方面,他
们又通过差序格局的行动逻辑,将不同层面的社会关系带入政府过程中。 从广

义来说,不同的行动者参与国家建构与社会建构的活动,也将各自的差序社会关

系融入这些过程中。 他们的活动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度结构与日常活

动、政策制定与对策变通连接融合,在这些多重过程中,国家与社会概念随之边

界模糊、行为多向、意义多解,展现出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 不同利益相关者将

各自利益带入互动过程中,这是政治学常识。 而本文提出的差序格局理想类型

可以推动理论分析超越一般性群体利益,聚焦到行动者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和

行动逻辑上,从而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解读。
近几十年来关于“关系”的研究工作强调了中国特色的人际网络关系(Bian

2019)。 在中国政府组织研究中,学者们呼吁关注中国人的行动逻辑和非正式关

系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性(周飞舟, 2016;翟学伟, 2017)。 如本文中例子所示,
无论是新兴组织制度、家族企业制度,还是海外移民,差序格局影响了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组织起来解决问题的特定取向和形式。 推而广之,在当代社会,差序格

局与契约方式、等级组织等其他组织方式提供了人们组织起来的各种机制和抉

择可能性。 当代生活中的社区和朋友圈或企业间的合同网络在多大程度上体现

了差序格局的特征? 人们日常生活中互动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了差序格局

机制? 在当代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互联网、平面组织、战略同盟等各种新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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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机制不断涌现,进一步问题是:差序格局的具体形态和内容在中国社会演变过

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差序格局与其他组织机制———如正式组织的等级机制

或新兴的各种身份机制———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导致了怎样的后果? 上述问题

值得进一步探讨。
最后,需要再次指出,差序格局只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织机制之一。 不同

的社会环境演变催生了各种组织形式。 随着社会变迁特别是与其他文化的持续

交流,时有新的组织机制兴起或引入。 在社会活动中,人们可能采用多种机制组

织起来。 在制度安排中,各种机制的参与程度在不同空间、不同领域和不同行动

者中各有不同,其重要性随不同时点和场景而变化。 本文聚焦于差序格局概念

的理论阐释,不是要无条件地强调差序格局的重要性,而是希望建构其特定的理

想类型并厘清其内涵和边界,澄清差序格局与其他分析概念和理想类型间的区

别与关联,从而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和概念工具,推进中国文化中社会关系的

经验研究和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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